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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样例信息）
1.办公住所应为固定的住所，规划用途不可是“住宅”，使用年限应从距今算起满一年期以上，使用方式是自有产权/租赁/无偿使用，面积与业务活动相适应，办公住所地址表述应与产权证吻合，具体到门牌号，申请表、会议纪要、住所使用权材料中涉及住所地址的表述要一致。
2.具体分为以下三种情况：
（1）办公住所是自有产权的，需提供拟变更住所完整的房屋产权证复印件（含基本信息及房屋登记表等页面）。
（2）办公住所是由产权方直接提供租赁或无偿使用的，需提供拟变更住所完整的房屋产权证复印件（含基本信息及房屋登记表等页面）、基金会与产权方签订的租赁合同/无偿使用协议等相关材料。
（3）办公住所是由第三方提供租赁或无偿使用的，需提供拟变更住所完整的房屋产权证复印件（含基本信息及房屋登记表等页面）、第三方与产权方签订的租赁合同/无偿使用协议/委托书等相关材料、基金会与第三方签订的租赁合同/无偿使用协议等相关材料（若第三方与产权方签订的租赁合同/无偿使用协议/委托书等相关材料中有“未经产权方同意，不得转租/借用”相关表述，需产权方出具同意基金会使用该住所的书面材料）。
